建筑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
（建筑工程学院)
一、专业名称、代码
专业名称：建筑学
专业代码：081300
二、专业简介
建筑学是研究建筑物及其环境的学科，也是关于建筑艺术与技术结合的学科,旨在总结人类建筑活动的经验，研究人类建筑活动的规律和方法，创造适合人类生活需求及审美要求的建筑形态和空间环境。随着建筑学学科的发展，今天的建筑学包括建筑设计、建筑历史、建筑技术、城市设计、室内设计和建筑遗产保护等方向，并与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共同构成综合性的人居科学。
建筑学所属学科门类及代码为工学[08]，所属一级学科门类及代码为建筑学[081300]。本学科依托“河北省土木工程监测与评估技术创新中心”、“河北省建筑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”、“零碳能源建筑与计量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”、“河北省基础设施防灾减灾与智能评估重点实验室”等教学科研平台，结合河北大学综合大学优势，同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、艺术学院、历史学院等相关学院开展学科交叉，围绕建筑设计及其理论、建筑遗产保护及其理论、建筑技术科学的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开展研究，注重设计实践与基础理论研究相结合，在地域性建筑设计理论、建筑文化遗产保护、节能低碳建筑技术等方面已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。
三、研究方向
1.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
1）现代建筑设计理论研究：以建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和设计方法为基础，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对经典建筑学理论进行更新研究。
2）地域建筑设计理论与方法：挖掘燕赵地区人文、地理、气候、生态等环境优势，研究地域建筑的人文属性与社会价值，探讨地域建筑绿色化设计原理与方法。
3）智能建筑设计与理论：以虚拟现实技术和参数化设计为基础，结合结构设计、仿真模拟、智能建造，研究从建筑设计到生产建造的全过程方法及互相反馈机制。
2. 建筑遗产保护及其理论
1）地域建筑历史理论：基于河北省内众多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建筑遗存，研究历史建筑规划理念及营建理念；集合本校前期相关研究成果，重点研究省内地域建筑发展史及地域建筑类型史。
2）地域建筑文化传承：从自然、人文、生态等维度，研究太行山地区建筑形成的背景条件，探讨地域建筑文化传承的方法，探寻新地域主义建筑的创作路径。
3）地域建筑保护与更新：研究地域传统建筑的保护理念、方法和技术；研究地域传统建筑更新活化策略、方法和技术；研究地域建筑与环境的共融关系及整治方法。
3. 建筑技术科学
1）地域建筑节能技术：针对京津冀地区气候的实际情况，以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，从城市、街区、建筑等多重维度研究新建与既有建筑的节能技术方法与措施。
2）低碳建筑技术研究：根据我国“3060”双碳目标，以京津冀地区低碳节能城市建设为依托，与驻地企业合作开展太阳能光伏、光热建筑一体化设计理论研究及高效节能照明技术研究。
3）节能建筑技术体系研究：利用河北省超低能耗建筑产业链优势，在室外微气候环境与超低能耗建筑相互作用机理、超低能耗装配式建筑围护结构热湿耦合分析、建筑节能蓄能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。
四、学制及学习年限
本专业学制为3年，在校最长学习年限（含休学）不超过6年。
5、 培养目标
培养面向新时代国家战略发展中建筑专业的需求，满足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高层次专门人才。具体要求是：
1. 树立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，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优良的学术作风。  
2. 掌握建筑学学科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，掌握建筑学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及必要的现代实验方法和技能，熟悉建筑学学科的前沿研究领域，具有从事建筑学科的设计、研究、教学与管理工作的原创精神和实践能力，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取得一定创新型成果的高层次学术型人才。
3. 具有应用第一外语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的能力，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，具有一定的写译能力和基本的听、说能力。
4. 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，身心健康，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。
六、培养方式
建筑学学术学位硕士以全日制学习为主，以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为核心，注重理论知识的深度探索和科研能力的系统训练。课程体系以学科基础理论、研究方法为主，强调文献阅读、论文写作和理论研究。通过参与科研项目、学术活动以及发表学术论文等方式，掌握学科前沿理论，不断提升学术素养和科研能力。
七、中期筛选
[bookmark: _Toc59002625]在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、考核成绩合格、获得规定的学分后，按照《河北大学研究生中期筛选管理办法》（校政字〔2021〕15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组织开展中期筛选工作。
八、学位（毕业）论文
1. 总体要求：按照《河北大学关于开展2025版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校政字〔2025〕9号）规定，硕士研究生论文开题与答辩时间间隔原则上不少于12个月。学位（毕业）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力，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，取得创新性成果。
2. 开题：开题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开展学位（毕业）论文工作的首要环节，要求研究生充分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，撰写开题报告。开题报告应包含文献综述、论文选题依据、研究方案、预期目标与成果、工作计划等关键问题。原则上在入学后第3学期完成开题。开题由3-5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参加，以学术报告的方式进行。
3. 中期进展报告：中期进展报告是检查研究生个人综合能力及学位论文进展、指导研究生把握学位（毕业）论文方向、提高学位（毕业）论文质量的必要环节。中期进展报告原则上应在入学后第4学期进行；各导师组自行制定中期考核办法并组织考核。
4. 学位申请：达到学位授予条件的申请人，经导师同意后，应于答辩前三个月，向所属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学位申请，提交学位申请材料。
5. 预答辩：学位申请人须进行学位论文预答辩。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必须取得创新性成果（详见第十条），方可申请论文预答辩。预答辩通过者，方可进入学位论文评阅、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。学位（毕业）论文预答辩在正式答辩前3个月进行。
6. 论文评阅：学位（毕业）论文在获得导师组认可，经培养单位形式审查合格，并通过预答辩，方可提出进入评阅程序的申请。论文评阅在正式答辩前40天由研究生提出，由培养单位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匿名评审。评阅结果及异议处理按照《河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评审管理办法》（校政字〔2025〕8号）执行。
7. 答辩：学位（毕业）论文答辩按照《河北大学博士、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（校政字〔2025〕7号）执行。
九、毕业条件
1. 课程学习。研究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，考核成绩合格，获得规定的学分。
2. 学术活动。研究生在读期间参加在校内外举行的学术报告或学术讲座不少于10次，其中以主讲人身份作学术报告至少1次。研究生应填写《河北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研究生学术活动一览表》，该表由导师及主管领导签署意见后，于预答辩前交学院负责研究生培养的科室，经审查合格，获得学分后，方能参加论文预答辩。
3. 竞赛活动。研究生在读期间参应加在校内外举行的相关竞赛活动，并提交由导师签字的竞赛证明材料，于预答辩前交学院负责研究生培养的科室，经审查合格，获得学分后，方能参加论文预答辩。
4. 符合提前毕业条件的研究生，可按照学校相关规定申请提前毕业。
5. 论文答辩。学位（毕业）论文经专家评审合格、通过学位（毕业）答辩，符合毕业资格审查后，准予毕业。
十、创新性成果
1. 公开发表期刊学术论文1篇，发表期刊需为SCI/EI检索或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（北大核心2023年版及以后）或《建筑科学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》（2024年版及以后）目录所列期刊，增刊及会议论文不算在内。学位申请人仅限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，如果学位申请人为第二作者，第一作者必须为其硕士生导师（以在研究生院备案的导师为准）。
2. 或授权发明专利1项，或授权实用新型专利2项，或获得软件著作权2项。学位申请人仅限第一发明人或第二发明人，如果学位申请人为第二发明人，第一发明人必须为其硕士生导师（以在研究生院备案的导师为准）。
3. 或获得《河北大学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分级目录（2024版）》B类以上学生竞赛奖励1项（项目负责人，排名第一）。
4. 或获得河北省研究生创新项目主持1项（项目负责人，排名第一）。
5. 以上申请学位的创新成果均需导师签字确认。
相关证明材料需学位论文预答辩前提交，方可提出进入论文预答辩程序的申请。
十一、学位授予
研究生通过毕业资格审查，满足本学院制定的创新性成果要求，符合《河北大学博士、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（校政字〔2025〕7号）的有关规定，达到学校学位授予标准，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，授予硕士学位。
十二、学分及课程设置
本学科所属专业最低修读学分为26分，其中学位课16学分，非学位课7学分，必修环节3学分。跨一级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，需补修本学科本科阶段主干课程4门，补修课程要求合格但不计学分。补修课程由导师根据学生本科所学专业情况、本科所在学校情况及硕士论文选题情况等来指定，具体课程见课程设置一览表。
课程考试不设补考环节，考试成绩低于60分的需重修。
建筑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及培养环节设置一览表
	课程类别
	课程说明
	课程号
	学分
	学期
	备注

	
学位课
	公共必修课
（4学分）
	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
	TS0000001
	2
	1
	考试

	
	
	通用学术英语
	TS0000002
	2
	1
	考试

	
	学科基础课
（6学分）
	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
	XS1408011
	2
	1
	考查

	
	
	人工智能方法与应用
	XS1408012
	2
	1
	考试

	
	
	建筑与城市设计Ⅰ
	XS1409101
	2
	1
	考查

	
	专业必修课
（6学分）
	人居科学导论
	XS1409002
	2
	1
	考查

	
	
	建筑历史与理论专题
	XS1409003
	2
	2
	考查

	
	
	建筑技术科学前沿
	XS1409004
	2
	1
	考查

	非学位课
	公共通识课
（2学分）
	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研读
	TT0000101
	1
	2
	考查

	
	
	自然辩证法概论
	TS0000102
	1
	2
	考查

	
	建筑设计及其理论方向选修课（14学分）
	建筑与城市设计Ⅱ（必修）
	XS1409102
	2
	2
	本方向研究生至少选修
5学分

	
	
	现代建筑理论
	XS1409106
	2
	1
	

	
	
	建筑评论
	XS1409104
	1
	2
	

	
	
	景观设计思潮与前沿研究
	XS1409200
	2
	2
	

	
	
	建筑设计方法论
	XS1409201
	2
	2
	

	
	
	参数化与人工智能辅助建筑设计
	XS1409202
	1
	2
	

	
	建筑遗产保护及其理论方向选修课（14学分
	建筑与城市设计Ⅱ（必修）
	XS1409102
	2
	2
	本方向研究生至少选修
5学分

	
	
	建筑遗产保护专题
	XS1409111
	2
	2
	

	
	
	东方建筑文化与空间观
	XS1409203
	2
	1
	

	
	
	历史文化名城保护
	XS1409113
	1
	2
	

	
	
	地域建筑与文化
	XS1409114
	2
	1
	

	
	
	人工智能驱动的建筑历史与文化研究
	XS1409204
	1
	2
	

	
	建筑技术科学方向选修课（14学分）
	建筑与城市设计Ⅱ（必修）
	XS1409102
	2
	2
	本方向研究生至少选修
5学分

	
	
	可持续建筑设计原理
	XS1409131
	2
	2
	

	
	
	数字建筑理论与方法
	XS1409119
	2
	2
	

	
	
	建筑物理环境模拟与分析
	XS1409121
	2
	1
	

	
	
	照明与环境控制
	XS1409120
	1
	2
	

	
	
	智能建筑环境调控技术
	XS1409205
	1
	2
	

	必修环节

	素质拓展
	入学教育
	XS1408116
	1
	1
	

	
	
	学术活动
	
	1
	1-6
	

	
	
	竞赛活动
	
	1
	1-6
	

	
	学术训练
	中期筛选
	
	0
	3
	过程管理
无学分

	
	
	论文开题
	
	0
	4
	

	
	
	论文中期进展报告
	
	0
	4
	

	
	
	论文预答辩
	
	0
	6
	

	
	
	论文评审
	
	0
	6
	

	
	
	论文答辩
	
	0
	6
	

	补修环节
	补修课程
	建筑设计1
	1423S05001
	0
	1
	补修课程不计学分

	
	
	建筑设计2
	1423S05002
	0
	2
	

	
	
	建筑物理
	1423S05008
	0
	1
	

	
	
	建筑构造1
	1423S05007
	0
	2
	

	
	
	中国建筑史
	1423S05009
	0
	1
	

	
	
	外国建筑史
	1423S05010
	0
	2
	

	
	
	场地设计
	1423S05019
	0
	1
	


*公共外语课程按入学时的外国语考试科目修读相关语种。
十三、其他需要说明事项
1. 非学位课中的方向选修课模块由各培养单位自行设置，并给出具体选修学分要求。
2. 毕业总学分：学位课+非学位课+必修环节。

